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的专项说明 

                              

 

 

 

 

 

 

 

 

 

 
 

 

 

 

 

 

 

 

 

 

 



 

 

 

 

 

 

 

 

 

 

 

 

目          录 

  

内容 页码 

  

专项说明 1-2 

  

附件 3-4 

  

  

  

  

  



1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的专项说明 

 

众会字（2022）第 03242 号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审计了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赫美集团”）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

表，2021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公

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众会字（2022）第

03239 号《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

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要求以及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 1 号——业务办理》规定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格式，赫美

集团编制了后附的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合法及完整是赫美集团管理层的责任，我们对汇

总表所载资料与赫美集团 2021 年度已审的会计报表及相关资料的内容进行了复核，在所有

重大方面未发现不一致之处。除了对赫美集团实施了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对

关联方交易的相关审计程序外，我们并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为了更好

的理解 2021 年度赫美集团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

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作为赫美集团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之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附件：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

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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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2022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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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

算的会计科

目 

2021 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

额 

2021 年度占

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

息） 

2021 年度占

用资金的利

息（如有） 

2021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21 年期

末占用资金

余额 

占用形

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 

北京首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董事长控

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107.88 - 277.36 17,385.24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深圳首赫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董事长控

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246.08 - 243.63 10,489.71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占用 

小  计 - - - 27,353.96 - 520.99 27,874.95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 
 -  -  - - - - - -  -  - 

小  计 - - - - - -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

企业 
- - - - - - - - - - 

小  计 - - - - - - - - -  - 

总  计 - - - 27,353.96 - 520.99 27,874.95 - -  -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

算的会计科

目 

2021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

额 

2021 年度往

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

息） 

2021 年度往

来资金的利

息（如有） 

2021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21 年期

末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

成原因 

往来性质（经

营性往来、非

经营性往来）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   - 

小  计 - - - - - - - - - -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

其附属企业 

 

四川浩宁达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5.19 - - 525.19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心齐拓远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03 20.77 - - 68.8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2,270.75 10,219.43 - 136,467.68 6,022.5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赫美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0 - - - 5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赫美旅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3 - - 1.53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霍尔果斯付得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0.16 - - 0.1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167.87 1,705.13 - 19,873.00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赫美国际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3 0.23 - - 3.3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赫美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23 - - - 0.2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浩宁达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832.62 3,549.53 - 1,142.47 10,239.6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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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赫美思路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2.57 1.38 - - 473.9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  计    159,371.92 15,496.63 - 158,009.87 16,858.68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

企业 

 

深圳赫美联合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 10%关联公

司 
应收账款 180.83 - - - 180.83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浩美天湾贸易有限公司  
过去 12 个月内控

股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8.5 4,700.48 - 4,928.98 -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浩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过去 12 个月内控

股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0 3.30 - 3.30 3.30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上海赫美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持股 19.6%关联

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 - - 1.00 -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赫美卓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过去 12 个月内控

股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0.77 48.93 - - 189.70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应收账款 37.38 - - - 37.38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过去 12 个月内控

股公司 

其他应收款 701.45 - - 34.58 666.87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应收账款 3.38 - - - 3.38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赫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外部关联方 应收账款 69.83 - - - 69.83 往来款 经营性往来 

小  计    1,366.44 4,752.71 - 4,967.86 1,151.29   

总  计 - - - 160,738.36 20,249.34 - 162,977.73 18,009.97 - - 

其他说明：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赫美卓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浩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浩美天湾贸易有限公司于 2021 年完成股权转让，转让完成后其与上市

公司的关联关系为上市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的控股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